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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警察的标准 
【明慧网】近期，山东青岛警察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被曝光后，部

份警察辩称，自己只参与了绑架，不

应该上“恶人榜”。 

无独有偶，佳木斯公安迫害法轮

功学员之后，揭露恶警恶行的真相遍

及当地，公安出动大批人员四处去揭

真相不干胶贴，并怨声载道，抱怨酷

刑殴打法轮功学员的恶警给他们惹

来事端。这时参与迫害者找到法轮功

学员说，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恶警

不只他一人，如果只揭露他自己的恶

行不公平。 

由“名声”说起 
春秋时期贤人子产说（译文）：

“掌管国家和大夫家室事务的君子，

不为无财货担忧，而是为没有美名担

忧。美名，是传播德行的工具；德行，

是国家和家室的基础。有基础就不致

垮台，您不也应当致力于此吗？有了

德行就快乐，快乐就能长久。” 

一个人爱惜自己的名声，说明他

善念犹在，廉耻之心尚存，本是一件

好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曝光迫害，

就是为了唤醒人的良知，让相关人员

停止打压善良，以免德行丧尽，在天

理和法律的严惩中身败名裂。 

正本清源：国家、法律 
五千年神传文化是我们华夏民

族的根，正统文化告诉我们：国家绝 

不 是 暴 力 工

具，法律也绝

不是统治阶级

意志的体现。 

追 本 溯

源，法律来自

神的诫命，所

以古人认为权

力是神器。警

察，作为国家

执法者，手执

神器，神圣而

庄严，应该对

法律、正义负

责，对自己的

良知负责。 

近百年来，共产运动从西方进入 

图：人类第一部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上
部浮雕为汉谟拉比从
太阳神手中接过权杖，
启示人们法律是神赋
予人类的，用以维护人
间的公平与正义。 

中国，共产党摧毁了中华五千年

的传统道德，公开把法律歪曲成

“统治阶级的意志”，无所谓善

恶、是非，公义与否，目的是让

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警察等执

法者听命于它，成为其迫害好人

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前车之鉴 
中共每次掀起血腥运动时，

都会利用那些接受了它谎言的人

充当凶手和替罪羊，中共则永远

标榜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例如“文革” 之后，那些参与迫

害的“三种人”遭到清查。军管

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北

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

（看守员或审讯员）秘密枪决，

对家属宣布“因公殉职”。 

中共将警察沦为罪犯 

很多明智的警察都知道，法

轮功学员是好人，中共的法律只

是装点门面的遮羞布。即使这样，

查遍所有的现行法律，也找不到

法轮功违法的依据。一切迫害的

“根据”都是见不得光的、违法

的内部指示、命令和秘密文件。

那么那些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警察

们，本身不就是 大的罪犯吗？ 

保全自己的方法 
对于违背良知的“指示和命

令”，我们如何应对？孔子讲（译

文）：“坚定信念，勤奋学习，坚

持真理至死不渝。不进入危险的

国家，不居住动乱的国家。天下

政治清明、遵循道德，就出来实

现抱负；天下黑暗就隐退。” 

笃信善恶有报的古人知道，

君王无道，听命于他是助纣为虐，

必遭报应；不服从他，就会丧失

眼前利益。那么只好远离。这不

仅体现着高尚的德行，其实也是

保全自己的方法。 

也许现代人无法达到古人的

境界，那么我们 起码可以做到

远离邪恶。很多警察已经在这样

做了： 

有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讲：
“有次上面接到举报叫我去抓人 

可是我想让我抓人可没人规定我必须抓
到啊，所以我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还有个警察说：“一次狂追法轮功学
员，我积极地跑在最前面，快抓到时，我
有意突然跌了个嘴啃泥，人没追上，上面
还表扬我积极。” 

另一个警察说，上级让他到一个法轮
功学员家搜书，他象征性地转了一圈，然
后汇报啥也没有，顺利了事。 

还有一个主管刑事的法院副院长说：
“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
保候审’拖着。”�

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 
执行违背良知的命令，无异于为虎作

伥，必然会受到正义的审判，著名案例“

高良知原则”就是借鉴。 

柏林墙倒塌的前两年，东德一个名叫

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

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一九九二

年二月，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卫兵亨

里奇受到审判。他的律师辩称，他仅仅是

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

不在他。 

法官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

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

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

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

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

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

良知是 高的准则。”柏林法庭 终将卫

兵亨里奇判刑，且不予假释。 

上面的案例发生在德国的昨天，同样

也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 

清算的警笛已拉响 
当原北京市长刘淇、原辽宁省副省长

夏德仁等多名高官，在缺席审判中被各国

法庭认定有罪时； 

当西班牙国家法庭于零九年十一月

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

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五

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时； 

当越来越多的大陆正义律师冲破高

压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时； 

当几千名大陆民众自愿在营救法轮

功学员的请愿书上签下名字时； 

当无数中国人公开或不公开的抵制

迫害、保护法轮功学员时； 

当一亿包括高官、警察（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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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公检法系统相互勾结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典型案例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中共各级“六一零办公室”

（专门迫害法轮功，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组织）继续

执行中共“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

体灭绝政策，一方面阴毒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另一方面加

强封锁，掩盖迫害真相。因消息的严密封锁，以下仅为本

年度公检法系统相互勾结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部份典型

案例： 

一、惧怕插播，构陷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零年九、十月间，法轮功学员在大连交通广播

电台成功插播真相，大面积澄清中共栽赃法轮功的谎言。

中共当局极为恐慌，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进驻大连，调

动所有警力甚至部队，亲自布控绑架法轮功学员。 

1、孔宪国面临非法判刑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大连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

孔宪国，并抢劫其私人财物达四万余元。警察也知道自己

干的事见不得人，不但不通知家人，甚至在家人找上门来

也不承认，百般推脱、刁难。孔宪国被绑架三十三天后，

家人才被告知去领取所谓的逮捕通知书，而在通知书上，

既没有办案人姓名，也没有抓人日期。 

二零一一年八月一日，西岗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孔

宪国。过程中，孔宪国揭露警察对他刑讯逼供，审判长李

铁铮问有什么酷刑，孔宪国说：警察把他摁住，把点着的

烟往他鼻孔里塞；强行往他嘴里灌酒……。李铁铮打断孔

宪国的话，不让他往下说。公诉人孙敏问：有什么证据？

孔宪国指着胳膊上的伤痕给他们看，他们无话可说。 

九月二十一日，西岗区法院再次非法庭审孔宪国。审

判长李铁铮宣读了大连市国保大队的证明材料，大意是：

没有刑讯逼供孔宪国，没有伤害其身体等。孔宪国表示自

己已经遍体鳞伤了，这就是证据。李铁铮让孔宪国出示证

人，孔宪国说：我有证人，姜明，他知道我被打的全过程，

但他不能给我作证。姜明是大连看守所所长，孔宪国非法

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曾被省公安厅来人酷刑折磨。据悉，

姜明极其残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

大打出手。中共预谋以所谓的“插播罪”构陷孔宪国。 

已知参与迫害孔宪国的相关责任人： 

大连市国保大队：陈欣、焦健、姜明、朱旬等；西岗区检

察院：孙敏；西岗区法院：李铁铮 

2、赵雪被非法判刑五年 

插播事件之后，大连公安将赵雪作为重点构陷对象。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赵雪被大连市国保大队副大队

长焦健及侯家沟派出所警察绑架，遭严重迫害，在大连市

中心医院住院十多天，后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一一年，赵雪被非法秘密判刑五年，劫持到辽宁

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悉，赵雪被迫害致血压高达 270，大

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以前一百六十多斤的人现在瘦

的只剩八十多斤，牙齿都没了，多次被抢救。家人要求将

其接回家，狱方却以让赵雪放弃信仰为条件。 

已知参与迫害赵雪的直接责任人： 

大连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焦健 

二、副教授劳教期满，面临非法判刑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

九日，刘荣华非法劳教

期即满，中山区公安分

局国保大队指使桃源街

派出所警察，将其从劳

教所劫持到大连姚家看

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并

对其非法批捕，意欲判

刑。 

刘荣华，女，47 岁，原大连水产学校教师，硕士研

究生毕业，副教授职称，她的文章曾被刊登在《中国百

科全书》上。 

二零零九年，刘荣华被劫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非

法劳教两年，因不放弃信仰，多次受到“抻刑”等酷刑

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严重的一次，刘荣华被迫

害的心脏病发作，医生说再晚送两天，人就没了。 

本以为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如今却接到这样的噩

耗，刘荣华的家人悲愤难当。刘荣华的父母均已年近八

旬，老俩口不顾身体不适，除节假日外天天早出晚归，

互相搀扶着奔走于桃源街派出所、中山区公安分局、中

山区检察院、中山区法院和信访办，要求释放女儿。 

在中山区检察院，老俩口碰巧碰到批捕科于姓科长，

于姓科长说他不知道刘荣华的案子。然而，出去一会儿，

于姓科长再回来时，却改口说刘荣华是他亲自批捕的，

手续已经转回派出所。 

在桃源街派出所，所长李利天威胁刘荣华的母亲，

如果再去派出所，就告诉检法（检察院和法院）往死里

整刘荣华，并让所里的警察把门口和屋里的椅子全部搬

走，害的老人只能站在那里。 

据悉中山区法院预谋在元旦后对刘荣华非法开庭。

刘荣华的丈夫尹宝军，因信仰“真善忍”于二零一

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被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大连

市劳教所，尹宝军被迫害致出现“脑梗”症状，于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保外就医回到家中。 

刘荣华刚上高中的儿子呼吁善良的叔叔阿姨能帮帮

他的妈妈，让他们全家早日团聚。 

已知参与迫害刘荣华的相关责任人： 

中山区公安分局局长：姜朝明 

中山区桃源街派出所所长：李利天、刘岩松（办案所长）

中山区检察院批捕科：于姓科长 

中山区法院：姜晓红 

 
刘荣华 

（接第一版）国安等等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们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邪党时...... 

那是法律的严惩和疏而不漏的天谴来临前的警

笛已经拉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那些坚守良知的人，

他们的善念将为自己定下美好的未来（文／唐风） 


